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购”、“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作为上市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对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所披露进展信息的真实性、终止原因

的合理性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此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范围为湖南快乐阳

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湖南芒果娱乐有限公司、芒

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芒果互娱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金鹰卡通有限公司和湖

南天娱广告有限公司的全部或控股股权；交易对方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湖南广播

电视台及其关联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交易方式涉及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历程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开展过程中，上市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并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主要历程如下：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快乐购、证

券代码：300413）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发布了

《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



《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2016 年 7 月 4 日，公司发布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7 月 4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此

后，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和 7 月 18 日分别发布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2016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的公告》，并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8 月 3 日、

8 月 10 日和 8 月 17 日分别发布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8

月 22 日起继续停牌。2016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2016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快

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 年 9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9 月 20 日起继续停牌，并提请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该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3 日、9 月 10 日分别发布了《快乐购物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继续停牌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9 月 2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6 年 9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暨交易进展的公告》。2016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1 日、10 月 18 日，公司分

别发布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暨进展公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6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

《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 年 11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复牌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并申请复牌。 

 



三、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所披露进展信息的真实性 

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聘请了中介机构

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方面的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密切关

注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通过直接参与对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工

作，并核查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股票停

牌期间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是真实的。 

 

四、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交易各方积极推进重组相关事宜，就交易方案

进行了反复论证、沟通和磋商，并组织中介机构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尽职调查工作。

根据相关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的标的公司资产状

况较为复杂，重组方案尚待商讨和完善，目前实施条件尚不成熟。为保护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慎重考虑，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复牌的议案》，

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复牌。 

通过直接参与对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工

作，并与相关各方反复沟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经过了充分的沟通和审慎的考虑，是上市公司在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前

提下做出的决定，且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五、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11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复牌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并申请复牌。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对公司现有的生

产经营活动不会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既定的战略规划。公司未来将结

合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寻求更多发展机会，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持

续、健康地发展。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相符；上市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

请复牌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交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创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5 日 

 




